
《建平县龙腾矿业有限公司沙海膨润土矿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审查意见

建 平 县 龙 腾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沙 海 膨 润 土 矿 （ 证 号 ：

C2113002011037130108556）为办理采矿证延续，重新编制了《开发利

用方案》。根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（2019 年 7 月 24 日修订）、

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592 号令）、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[国土资规

（2016）21 号]、《关于加强土地复垦工作的通知》（辽自然资发[2021]3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建平县龙腾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朝阳恒盛地质工程有限

公司编制了《建平县龙腾矿业有限公司沙海膨润土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

与土地复垦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

2025 年 6 月 7日，朝阳市矿产资源储量备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对《方

案》进行了审查。专家组在审阅《方案》及相关附件材料、听取编制单

位对《方案》的汇报后，进行了询问、提出了详细修改意见，供申请人

修改。此后，专家组按照修改意见对申请人再次提交的《方案》及相关

附件修改稿和修改说明进行了审阅、复核，经讨论，形成评审意见如下：

1、《方案》编制格式符合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

制指南》要求，内容较齐全；

2、《方案》矿山基本情况介绍清晰，土地利用现状明确；

3、确定的调查、评估范围准确，土地复垦责任范围较完整；

4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与土地损毁评估基本合理；

5、治理的可行性分析符合实际，确定的治理和复垦方向合理，任

务明确；



6、工程部署及治理措施基本可行；

7、工作进度安排较合理，保障措施可行；

8、公众参与有覆盖度，保障措施基本完备；

9、《方案》较好地反映了矿区地质环境与土地复垦的相关情况及

工作安排，达到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。

10、《方案》估算服务年限内项目恢复治理工程与土地复垦工程总

费用投资为 4651.99 万元。其中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动态投资费用

2455.99 万元，土地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2196.0 万元。

综上所述，评审专家组同意《方案》通过审查，《方案》可以供有

关方面使用。

审查专家组长（签字）：

2025 年 7 月 8




